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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检疫措施委员会  
 

第八届会议  

2013 年 4 月 8－12 日，罗马  

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草案区域研讨会 

议题 10.1 

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起草  

 

I. 背景 

1. 《国际植保公约》支持并参加了 2012 年审议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国际

植检措施标准）草案的区域研讨会。此类研讨会自 2000 年以来一直举办，过去 5

年每年举办 7 个，覆盖了除西欧和北美以外的所有区域。  

2. 此类研讨会的目的是在成员磋商阶段，帮助缔约方讨论并起草他们对国际

植检措施标准草案的评议意见，并成为交流有关国际植检措施标准草案的国家和

区域观点的一个重要论坛。此类论坛对增强缔约方能力、促进对《国际植保公约》

及其国际植检措施标准的理解和实施同样重要。  

II. 对 2012 年区域研讨会的评价 

3. 总体而言，177 个缔约方中有 135 个参加了区域研讨会。本文件附件 1 提供

了 2012 年每个区域研讨会的组织与参加情况的详细总结。  

4. 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鼓励各区域资助并按照审议国际植检措施标准草案的

区域研讨会组织安排准则（附件 2）组织此类研讨会，该准则曾提交给植检委第

七届会议。秘书处认为此类研讨会是各成员讨论标准草案以及与《国际植保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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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的其他事宜的重要机会。历年研讨会议程所包括的内容都与为《国际植保公

约》各工作领域提供信息、开展讨论和头脑风暴（即集思广益）有关。 

5. 研讨会参加人员就具体的《国际植保公约》活动发表见解，一般包括制定

最常用的诊断规程的价值，以及它们在将来制定标准过程中的优先顺序。在规程

的作用及有关提高效率和有效性的建议方面存在不同的观点。此类信息正被转达

给标准委员会供其讨论。  

6. 对评估此类研讨会的问卷的反馈并不充分，不足以让秘书处就此开展分析。 

7. 尽管多数国家已使用了在线评议系统（OCS），2012 年提交评议意见的缔

约方数量很少。这说明提出评议意见的能力已显著提高，但那些代表缔约方而且

有能力提交评议意见的联络点并未提交。  

8. 在研讨会期间，秘书处要求参加人员让其各自国家联络点通过在线评议系

统提交评议意见，至少要有关于每一项具体标准的总体评议意见，告知秘书处无

意再提交其他评议意见。这将使秘书处能够区分是因为对技术问题不关心导致没

有评议意见，还是因为压根就不愿意参加这一工作。另外，它可说明此类研讨会

是否增强了各国提出评议意见，并就是否提交评议意见作出决策的能力。这还将

有助于向参与组织和资助此类研讨会的捐赠者提供信息。遗憾的是，那些参加了

研讨会但未提出评议意见的缔约方无一澄清他们是没有评议意见，或者只是不想

参加这一工作。如果这些缔约方想参加将来的研讨会，这将对向他们提供资助产

生严重影响，因为根据《国际植保公约》有关为参加研讨会提供支持的财务准则，

这些国家将不具备申请资格。如果一个缔约方决定不提交评议意见，在申请参加

研讨会的资助时就应说明做此决定的理由。  

9. 日期和地点变化的问题、使用在线评议系统开展工作所需的网络连接质量，

以及支付运行费用、口译和书面翻译费用的组织安排等，仍然是组织此类研讨会

的一个重要问题。  

10. 所有研讨会议程包括一套统一的问题，这有助于对全世界国际植保公约活

动产生统一的认识。  

11. 关于研讨会期间设法解决的与《国际植保公约》成员能力发展有关的问题，

此类研讨会有助于：  

 确定跨部门能力发展需求。  

 澄清需要诸如研讨会之类的面对面的活动，以减少电子学习及其他类型远

程培训工具的使用。  

 找出有关信息的特定需求并提供技术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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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由于已筹备并实施一个专门的秘书处内部培训项目（与工作日程中的所有

事宜相关），研讨会议程所包括的所有问题对增强秘书处成员在《国际植保公约》

所有核心活动中的能力都有间接的助益。  

III. 吸取的主要教训和对将来研讨会的改进  

13. 秘书处鼓励参会人员和组织者采取本文件附件 2 所列准则中提出的更加协

调一致的行动。秘书处将在 2013 年初发布会议的拟议日程并与组织者讨论和协商，

同时发布对会议的一系列要求，包括：  

 参会人员的选择  

 参会人员的会前准备  

 资助条件 

 派出参会人员的缔约方的承诺  

 日期、地点、日程安排和时间分配的确定  

 国际植保公约标志的使用。  

14. 关于研讨会的培训需求，秘书处认为不需要就在线评议系统使用继续开展

面对面的培训，在满足未来培训要求时应使用在线评议系统服务平台开发的远程

培训工具，或在植检委会议期间举行边会。 

15. 秘书处注意到，在其他组织支持的能力发展活动中，那些参加过国际植保

公约研讨会，并收到过与所有研讨会议程都包括的一套统一的问题有关的信息的

参会人员对《国际植保公约》及其核心活动有更多的了解。一般而言，此类区域

研讨会是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与其缔约方直接互动，并提升他们应对一系列问题

的能力的一个重要场合，包括讨论国际植检措施标准草案并提出评议意见。在研

讨会日程中增加更多议题已对增强国家植物检疫能力发挥了有益作用。  

16. 在设法解决研讨会议程所包括的所有问题的《国际植保公约》核心活动中，秘

书处成员间日益增多的协调和知识共享对提高秘书处的工作效率发挥了有益作用。 

17. 提请秘书处：  

1) 鼓励缔约方资助并参加本区域研讨会。  

2) 注意到所吸取的教训和为改进工作而建议采取的行动。  

3) 注意到此类研讨会现在被称作讨论《国际植保公约》有关问题的区域研

讨会。 

4) 鼓励区域研讨会组织者采用区域研讨会组织安排准则来讨论与《国际植

保公约》有关的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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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12年审议国际植检措施标准草案的国际植保公约 

区域研讨会概况 

 

区域 时间地点 组织者和资助机构 派代表 

参会的 

缔约方 

数量 

参加人员 

(包括观察员) 

数量 

通过在线评议系统 

提交正式评议意见的 

缔约方数量 

非洲 9 月 12－14 日 

喀麦隆 

欧盟/非盟 PANSPSO 项目与非洲

植物检疫理事会（IAPSC）合作资

助了以往 5 次非洲区域研讨会，

包括 2012 年研讨会。 

35 43 13 

亚洲 9 月 3－7 日 

韩国 

韩国作为东道主已持续多年资助

亚洲区域研讨会。2012 年研讨会

由韩国资助，由亚洲及太平洋区

域植物保护委员会组织。 

14 23 7 

加勒比海 9 月 18－20 日

特里那达和 

多巴哥 

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通过与美洲间

农业合作研究所之间的协议和粮农

组织资金资助了 2012 年加勒比海

区域研讨会。美洲间农业合作研究

所协助组织了此次研讨会。 

13 20 3 

中亚和 

东欧 

7 月 16－19 日 

俄罗斯 

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通过国际植

保公约信托基金资助了 2012 年研

讨会（使用俄语和英语）。粮农

组织欧洲和中亚区域办事处以及

欧洲和地中海区域植物保护委员

会支持了研讨会的组织工作。 

19 50 3 

拉丁美洲 9 月 25－27 日 

哥斯达黎加 

2012 年，美洲间农业合作研究所

和南锥体区域植物保护组织、区域

国际农业卫生组织共同协助组织了

研讨会，为其参会人员提供资助。

国际植保公约通过与美洲间农业合

作研究所之间的协议使用粮农组织

资金优先资助了该研讨会。 

14 23 9 

近东 9 月 9－13 日 

开罗 

2012 年，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使

用来自国际植保公约信托基金的

资金资助了研讨会。粮农组织近

东区域办事处组织了该次会议。 

20 26 0 

西南 

太平洋 

9 月 17－21 日 

斐济 

在澳大利亚资助下，2012 年研讨

会由太平洋植物保护组织主办。 

20 2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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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讨论国际植保公约相关事宜的区域研讨会主办准则 

参加与职责 

 参加研讨会的邀请应提前由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起草，发给组织者并随后

由组织者发给各国家植保组织。这可使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在研讨会召开

前有充裕时间联络选定的参会人员，并提供有关信息。  

 参会人员在参加研讨会之前负责分析所提供的文件，收集并起草国家评议

意见，并使用调查工具（可在国际植物检疫门户网站上获取）对研讨会做

出反馈。 

 要求参会人员参加研讨会各场会议，遵守确定的时间框架与参会要求。 

 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应在研讨会召开之前尽早与组织者联系，以讨论议程

并审查所包括的各项议程的作用与职责。  

 研讨会组织者应负责发送邀请（采用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制作的邀请信），

提供研讨会所需的设备，并做好所有必需的后勤安排。  

 各区域可邀请来自其区域内或其他区域的主席团成员、标准委员会成员或

管理员作为专家，他们可参与讨论并促使更好地理解标准草案的概念、标

准制定程序和有关《国际植保公约》的其他活动。此类专家应积极主动推

动研讨会讨论顺利进行。此类专家的参加取决于可用经费的多少。  

议程和报告 

 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应为此类研讨会提供标准化的议程。  

 此类研讨会可增加区域关心的其他主题，或对建设国家植物检疫能力或获

取有关标准实施情况的信息有特别意义的主题。对议程的任何调整都需要

征得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的同意。应安排足够的时间对国际植检措施标准

草案进行充分讨论。  

 研讨会报告应在研讨会期间由主席、报告员和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人员共

同起草，在会议期间由参会人员批准，并在两周内上传到国际植物检疫门

户网站。 

评价 

 基于参会人员完成的调查结果以及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人员的报告，国际植

保公约秘书处应向植检委、主席团和标准委提交一份研讨会评价总结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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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员提交有关国际植检措施标准草案的材料的截止期限 

 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在 5 月标准委员会（标准委）会议后，并在 6 月 20 日

前尽快准备并提供国际植检措施标准草案，供成员通过在线评议系统进行

评议。 

 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提供幻灯片演示模板供管理员使用。管理员以概要文

件和幻灯片演示这两种形式准备国际植检措施标准草案概述。演示应总结

所提出的标准草案的主要内容。因为并不是为了替代标准草案文本，演示

应尽可能简洁，以有效利用时间和资源。演示应对标准委讨论过的关键问

题做出解释。要求管理员在 6 月 15 日前向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提交概要文

件和演示内容。秘书处会将概要文件和演示内容上传到国际植检门户网站。 

 要求组织者酌情协助将演示内容译成其他语言。所有翻译的概要文件和/或

演示内容应提交给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并上传到国际植检门户网站。  

 

 


